
附件 2 

 

关于《农产品成本调查管理办法》的修订说明 

 

为规范和促进农产品成本调查（以下简称农本调查）工作，

原国家计委于 1999 年制定了《农产品成本调查管理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。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有力推进了农本调查工作的全

面深入开展，建立了以《办法》为中心较为完善的调查制度体系，

构建了覆盖全国的调查网络，建成了全国 54 种主要农产品的成

本收益数据库。农本调查不仅在历次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发挥了积

极作用，也为当前目标价格、最低收购价格、农业补贴和农业保

险等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价格机

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，农本调查工作面临

着新的形势和要求，修订《办法》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农本调查工作的迫切要求；又是顺应农业

发展新形势，进一步完善农本调查体系的客观要求；还是适应信

息化趋势，进一步提高农本调查效率的必然要求。为此，经广泛

调研、反复论证，并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，我们对《办法》进

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办法》修订稿。 

此次修订以提升农本调查工作的社会效益为目标，以解决工

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，修订的主要内容：一是更好地发挥

农本调查的社会效益，进一步明确农本调查工作的职能定位，强



化农本调查成果应用，推动农本调查信息公开；二是完善农本调

查体系，进一步改进核算制度、调查品种管理办法、调查样本选

取方式以及调查方式；三是加强农本调查对象管理，要求建立电

子档案，充分调动农本调查对象积极性，提升农本调查对象业务

水平；四是夯实农本调查工作基础，要求强化农本调查机构建设，

加强农本调查人员力量，加大农本调查经费保障力度；五是增强

农本调查机构、人员和农本调查对象责任感，完善相关责任条款。 

 


